
商品房预售许可
一次性告知书

一、事项名称：商品房预售许可
二、申报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开发建设，向社会公开销售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
三、申请条件：
1.已交纳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2.持有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权证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3.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已完成基础工程，并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申请材料：
a.首次申请的提供如下材料：
1.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原件1份，容缺受理）
2.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核对原件）；
3.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1份，核对原件）；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1份，核对原件；滕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可不提供）；
5.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总投资的25%以上的证明材料（工程形象进度为：低层和多层（即六层及以下）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二层，中高层（即七层至九层）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三层，高层（即十层及以上）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四层及以上，需现场勘察）、施工进度表（原件1份，纸质）；
6.已备案的业主临时公约、已备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滕州市前期物业管理备案证明（复印件1份，核对原件）；
7.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竣工交付日期、经营性或非经营性配套公共设施清单以及公共建筑的产权归属、“一房一价表”等内容（原件1份，纸质）；
8.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绘制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复印件1份，核对原件）、分层平面图、分户面积图、预测绘报告（原件1份，纸质）；
9.不动产登记信息（原件1份，纸质），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已经设置抵押的，提交抵押权人签署的书面意见（原件1份，纸质）；
[bookmark: _GoBack]10.已签订的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复印件1份，核对原件）。
b.变更申请的提供如下材料：
1、变更申请表；
2、变更内容的支持材料（如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不动产权证书、房地产开发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业主临时公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商品房预售方案、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分户面积图、预测绘报告、不动产登记信息等材料）。
备注：申请材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
    六、审批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决定
七、法定许可时限：1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1+1(特殊程序时限）个工作日
九、结果证书：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十、取证方式：
窗口自取或邮寄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二、联系方式：
电话：0632-5081729
邮箱：xzsptzjsk@zz.shandong.cn

注：本事项可通过“枣庄政务服务网——枣庄市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http://60.214.99.163:8803/wssb/index）”实现网上办理。



